使 用 權 狀 遺 失 切 結 書

本人於臺南市善化區第一公墓納骨堂申請購買櫃(牌)位安奉先人完成，因故使用權狀遺失申請補發，依「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」許可證明遺失補發規定繳納費用新台幣50元整，特立此切結如後塔位有任何紛爭，立書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且拋棄先訴抗辯權。
櫃(牌)位名稱
：               。

櫃(牌)位號碼
：               。

進塔日期

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此  致
臺南市善化區公所
立  書  人
：
身分證字號
：
住      址
：
電      話
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應備文件：申請人身分證正本
